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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法治人才队伍建设，高校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主阵地，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势必

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后备军。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在法

治人才培养存在司法实务与法学理论的冲突、市场化法律培训与高校法学教育的冲突、法学教育资源与

法科学生需求之间的冲突等障碍性因素，文章建议应严格贯彻落实法治思想，要勇于打破高校与社会之

间的体制壁垒，促进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之间的交流；依法规范法律培训市场，提升法学教育质量；公

平配置法学教育资源，加大法学教师队伍培养力度，为高校法治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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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m 
of rule of law tal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rule 
of law talents, and law graduates are bound to be the reserve army of national rule of law construc-
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personal. At present,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judicial practice and legal theory,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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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oriented legal training and leg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flicts between leg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needs of law students and other obstacles in the training of rule of 
law talents in China,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strictly imple-
mented. We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break down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between universi-
ties and society,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legal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regulate the legal 
training mark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gal education; fairly allo-
cate leg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crease the training of law teachers,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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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高等院

校(下文简称“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高校法学教育在法治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

性作用[1]。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法治的需要日益增加，我国的法学教育取

得蓬勃发展，不论是在法学专业的设置上，还是法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上，其取得的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

1977 年，我国刚刚恢复法学教育时，全国只有 3 所大学设有法律系，每年招收 200 人；2011 年全国设法

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为 292 所；2015 年全国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有 559 所；2021 年全国开设法学本科

专业的高校有 635 所，当然每年也有部分高校被撤销法学专业，按照不完全统计，我国共有 632 所高校

开设法学本科专业[2]。同时，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乃至后面的法律博士点设置，都足以说明近些

年我国在法学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法学是一门实践性与专业性很强的专业，高校培养的法治人才能否满足社会

主义法治实践的需要，是评价我国高校法治人才培养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每年我国都有大批法学

专业毕业生涌入就业人才市场，而法学专业的就业率始终是我们谈论法学教育绕不开的话题，法学专业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连续三年被列为“红牌专业”[3]。这对我们高校的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何在高校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高校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满足时代

对法治人才的需求，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 

2. 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时代内涵 

2018 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共同发布《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 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在目标要求中明确提出“高等法学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培养造就一大批

宪法法律的信仰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法治建设的实践者、法治进程的推动者、法治文明的传承者，

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4]。加强高校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必须从思想道德、专业素养、实践

能力、法治理念等多方面明确高校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时代内涵和培养方向。 

2.1.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 

中国古代思想家司马光有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只有用“德”来统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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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保证“才”的正当发挥。习近平曾提出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法治人才培养要求

[5]，强调在提高学生法学知识水平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6]。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

首先，要求法治人才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

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优秀思想成果，让学

生在优秀理论成果的滋润下成长；最后，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善传统文化教育，以形成培养

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良好人文环境[7]。 

2.2. 具有扎实的专业素养 

法律自身的严谨性决定了法治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同时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更要

求法治人才不仅要有广博精深的法学知识，更应当具备熟练的法律实务能力和综合法律素质[8]。一方面，

合格的法律人才不仅要掌握法理学、宪法学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法学生

也要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这就要求了法学专业学生不能仅仅熟悉法学基础知识，

更要了解社会学、经济学等法学专业之外的知识。 

2.3. 具有合格的实践能力 

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9]。霍姆斯也曾说“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由

此可见，实践能力是评价法治人才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社会发展变化中，法律所要应对的复杂事务越

来越多，这就要求法学专业学生在学习期间注重法学实践能力的培养。积极参与司法实践，通过处理实

务难题来形成自己独有的专业实践能力。仅仅依赖学校开设的法律诊所、模拟法庭、法律文书写作等实

践课程，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 

2.4. 具有牢固的法治理念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云：“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对于高校的法学教育而言，不仅仅是教会学生熟悉法律的基本条文，知道

法条背后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是注重对学生法治理念的教育，法治理念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等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10]。法学院的毕业生，未来大多将走上立法、执法、司法的工作岗位，在法学教

育中需要不断传递法律之上理念、权利本位理念、权力制约理念、程序正当理念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将法治理念融入到法学教育之中，让法治理念成为终身指引法治人才前进的精神力量。 

3. 当前制约高校法治人才培养的因素 

近年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各高校在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法学专

业教学水平迅速提升，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研究生从类型到规模都逐步扩大，办学层次得到提升[11]。但

当前，在高校法治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性因素。 

3.1. 司法实务与法学理论的冲突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务是盲目的，没有实务填充的理论是空洞的。如何处理司法实务与法学理论之间

的关系，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法学教育都不能绕开的话题。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

的法学理论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却有渐行渐远的态势[12]。 
一方面，我们目前不少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总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两难选择”，即在高校所学习的

法学专业理论知识，毕业后从事司法实务工作时却用不上；或者说，在高校所学习的法学理论知识，在

实务中是不被采纳、认可的。以最为突出的刑法学科为例，目前有部分高校学习的是三阶层的体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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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务中在认定犯罪时采用的是四要件体系。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大力主张“公开盗窃说”，但

这种理论在司法实务中却得不到支持，在当下法学教育中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冲突依旧是存在的，当

然适当的冲突可以更好地促进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发展，但高校法学教育是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

作，在法学教育中应该注重对法学思维、基础法学理念的培养，而非过分将某个派别、某个学者的理论

作为重点教学内容。一味地强调法学教育的理论性，也会使得法律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司法实务时“无

所适从”。 
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割裂，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两张皮”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13]。我国的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职业需求是相脱节、相分离的[14]，有些从事实务工作的人

常常认为法学理论空洞无物、脱离实际，对司法实践难以起到有针对性的指导[15]，因而导致实务中的一

些疑难案件很难得到妥当的处理，更难以实现所谓“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

司法实务中的经验不能真正走进大学法学课堂，也使得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学教育缺少了很多有价值的素

材。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

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16]。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冲

突无法避免，但这不妨碍两者可以在法律共同体的语境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通过交流借鉴来促进国

家法治的进步，共同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法律人才。 

3.2. 市场化法律培训与高校法学教育的冲突 

近些年来，伴随着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和社会大众对法学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以法考培训机构、

法律硕士培训机构、法学硕士培训机构等为代表的市场化法律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不可否认，市场上法

律培训机构的出现对于提高社会大众的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类培训机

构的出现，也给很多高校的法学教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法考等专业法律培训的市场性决定了法律培训的功利性，法考类培训讲究在短时间内对考

生灌输大量的法学知识，以追求考试过关为目标，而考生的法学理论功底是否扎实、法学素养是否真正

提升等都不在培训机构关注的范围之内[17]。市场法律培训因而不可避免地与高校法学教育存在冲突，法

学教育更加强调对人才培养的长期性，是通过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专业法学教育实现法学教育的目的，

而法律培训的教学周期相比较传统法学教育少了很多的课时，往往是直击考点，甚至有意避免那些争议

问题、热点案件，企图通过总结背诵口诀的方式来应付考试，这样的培训模式下，法律人才的质量似乎

要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市场运作下的法律培训讲师，似乎更比传统法学院里的顶级专家、学者更具有吸引力。

以笔者所在的法学院校为例，平时的线下课堂上，讲台上的法学教授讲的滔滔不绝，下面不少学生却在

戴着耳机听着一些法考“名师”的课程视频；甚至在图书馆里，所看到的学生，不是在认真钻研经典法

学书籍，而是在“认真地”学习着法考机构的讲义，里面的学生不乏大一大二的。这样的现象，使得我

们不得不去思考高校法学教育的意义，但笔者更认同那句话，“法学院不是法考培训班”。 
如何处理好市场化法律培训与高校法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高校的教师们应该考虑的，更是所

有的法律专业学生需要去认真回答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各类社会问题的凸显，对法治人才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人才的专业性决定了其以后能走多远，也影响着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进程。当然，现阶段下，高校法学教育在法治人才培养中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坚持以高校法学教育为主、市场化法律培训为辅，更有助于提升高校法治人才的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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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学资源与法科学生需求之间的冲突 

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提升，高校法科学生对法学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有限的法学资源

越来越无法满足法科学生的需求，即法科学生日益增长的法学教育需要同我国法学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

分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法学类高校乃至法学专业的经费预算较低，部分高校法学院的师生比例严

重失衡。 
以政法类高校中的“五院四系”的经费预算为例[18]，可以看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名牌大学的经

费预算远远超过传统的法学院校(详见表 1)。当然，综合类大学中其他学科的经费预算也远远大于法学学

科的经费预算，政法类高校的专业建设多以法学专业为主，但囿于总体经费少使得真正投入到法学教育

上的经费更少。全国法学专业的顶尖院校的经费如此，其他高校在法学上的经费预算可想而知。 
 
Table 1. 2021 Budget for funding for major political and legal universities 
表 1. 2021 年“五院四系”所在高校经费预算 

院校名称 经费预算 年份 

中国政法大学 18.78 亿元 2021 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1.01 亿元 2021 年 

西北政法大学 3.83 亿元 2021 年 

华东政法大学 8.60 亿元 2021 年 

西南政法大学 9.86 亿元 2021 年 

北京大学 221.34 亿元 2021 年 

武汉大学 106.44 亿元 2021 年 

吉林大学 98.36 亿元 2021 年 

中国人民大学 78.08 亿元 2021 年 
 

缺少经费的法学教育，就犹如“缺了油的汽车”，在法学教育的发展上，自然会产生动力不足的问

题。而我们的学生的知识面是越来越广的，对法学教育的需要是日益增加的，对法学教育的质量的要求

更会越来越高，法学教育经费的短缺必然导致学生对法学教育的需求与法学教育现实之间的矛盾。 
目前，我国高校中开设法学专业的学校越来越多，法律专业招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这对高校法学

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师资数量能否满足法学教育的要求，这一点值得去研究。以某

财经大学的法学院为例，其专任教师是 47 人，在校本科生 1300 余人，研究生 40 人[19]。甚至有一些院

校不顾自身师资力量盲目扩大规模，出现了教师数量的发展滞后于学生数量发展的情况[20]。《教育部发

布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 年版)中明确规定“专业教师队伍应满足专业教学需要，各专业师生

比不得低于 1:17”，而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中是否能达到教育部的师生比要求，似乎还存在很大疑问。 

4. 加强高校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高校法治人才培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为了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

要提高高校法治人才的培养质量，需要研究谋划新时代人才培养和法治队伍建设长远规划，创新法治人

才培养机制[21]。面对新的时代下社会对法治人才提出的新要求，要打破固有思维，积极探索符合高校实

际的法治人才培养路径。 

4.1. 打破现有体制壁垒，促进理论实务交流 

习近平主席曾强调“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2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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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打破高校与社会的体制壁垒、促进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交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培养高

素质法治人才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要将高校法学院的大门“越开越大”。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司法实务工作者及其观念，聘请

优秀的法律实务人才作为法学院的兼职教授，将实务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法学院，加强法学院

与司法实务部门的交流和学习。近些年来，检校合作的成功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启发[22]，那么今后的

一段时间里，法学院校及司法实务部门也可以考虑法学院与法院、公安部门、监察委、律师事务所等部

门的合作交流，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交流互动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一方面，要让法学院的人“走出去”。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不能仅仅期望在法学

院的教室和图书馆里培养出优秀的法治人才，而是要依靠更多的社会资源。第一，让法学院的教师“走

出去”。目前，我国已有不少法学院在尝试教师去实务部门挂职锻炼[23]，也有不少教师在实务部门挂职

法院副院长、副检察长等职务，这对于促进理论与实务的融通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目前不少人对挂职

锻炼的认识不够深刻，认为挂职锻炼只是去“镀镀金”“丰富个人履历”，无论是法学院还是挂职教师，

都应深刻认识挂职锻炼的意义，让挂职锻炼真正成为促进司法实务与法学理论交流的“桥梁”。 
第二，也要让法学院的学生“走出去”。当然，不少学生热衷于法学学术理论之争，并试图在学术

之争中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这对法学理论发展有所促进作用。但也要认识到，未来这些学生大部分要

进入司法实务部门，甚至是作为一线的执法者、司法者，因此让他们及时进入到实务部门，通过实务训

练提升专业素养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要让学生能走的出去，不少实务部门将热情满满的学生拒之门

外，很大原因是院校排名、学校影响力不够，我们的实务部门仍然存在着“以出身论英雄”的观念，这

对国家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极为不利。很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法学院与实务部门的对接、交流，同时加强对

实务部门的监管，对存在违规拒绝法律学生实习的部门及时进行处理，为法律专业学生参与实务学习创

造良好环境。 

4.2. 规范法律培训市场，提高法学教育质量 

近些年来，市场上法律培训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但法律培训在市场经济下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自发

性、盲目性、欺诈性等缺点都逐渐暴露出来。部分法律培训行业的“过分”营销，让社会大众对法律产

生了错误的认识，更对法学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让不少人觉得法律人才无非背背法条、背背考

试口诀就可以胜任法律工作，甚至不少法律学生依赖着法律培训机构的“押题”来应付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如果任凭这样的乱象长期存在，他门对于国家法治环境的影响、对国家法治人才的“毒害”，是难

以想象的。因此，很有必要通过设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法律培训市场予以规范化，减少乃至消除法律

培训乱象，为法治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 
同时，高校的法学院也应该不断提升法学教育质量，而不能一味地将学生不认真听课的过错归于法

律培训行业。法学课程讲究其严谨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枯燥、乏味，在这一点上，法学院应向

法律培训机构学习，在课程的设计上与知识的讲授上，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吸引力，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教学环节。在知识的更新方面，也对法学授课的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当下越来越多的热点案件对传统法

学知识提出了挑战，教师需要注重对教学案例的挖掘、收集，将原汁原味的案例带到课堂，更有助于课

程内容的创新。 

4.3. 公平配置教育资源，培养法学教师队伍 

法学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直存在，法学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公平的现象依旧存在。由于

经费预算、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高校法学的发展呈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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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发展固然是对教育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但却与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吻合。长远来看，所带

来不利影响也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手段对教育资源进行公平、合理地配置，加强对偏远

落后地区、法学教育发展较弱的高校的支持，为高校法学教育、法治人才培养提供物质上、政策上的保

证。除此之外，我们也应把握好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共享”契机，促进高校之间法学资源的共享，

目前也有不少的法学讲座、知名法学院的法学课程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共享，这对于拓宽法律学生的知

识视野、缩小发展差距有着很大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天互联网如此发达的背景下，我们可以

考虑建立“法学教育资源共享机制”[24]，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优秀法学院校的课程资源，让更多法律

专业学生公平地享受到优质的法学教育资源。 
法学专家队伍对法学创新和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25]，“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26]。培养

高水平的法学教学队伍建设是高校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必然要求。目前，不少法学院想法设法从其他

高校“挖人”，可能对于该校教师队伍的壮大能够起到临时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法学教师

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性工作，当然不能急功近利，可以考虑通过本土化路径培养师资，引导本校在编的法

学教师积极参与学习、进修、学术交流以及学生学习实训等活动，不断开拓本校教师的法学教育教学的

视野[27]。其次，加大青年教师人才引进工作，部分高校法学专业的教师缺口大，但仍然有不少法学专业

毕业的博士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考虑引进法学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为他们的教学、科研提供便利条

件，采用“结对子”“传帮带”等方式[28]，促进青年法学教师更快成长。 

5. 结论 

高校法治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坚持“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的基本理念下，法

治人才培养更要立足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的导向，积极回应国家治

理现代化对法治人才的新要求、新期待[29]。积极探索新时代下高校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通过国

家、法学院校、司法实务界及社会的共同努力，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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